
 

 

公 民 黨 就 《 市 區 重 建 策 略 》 檢 討 的 意 見 書  

 

《 策 略 》 的 檢 討 原 則 和 方 向  

1.  《 策 略 》 的 檢 討 必 須 從 過 往 的 重 建 工 作 中 總 結 經 驗 ， 在 客 觀 事 實

的 基 礎 上 ， 重 新 訂 定 新 的 重 建 政 策 ， 才 可 以 真 正 回 應 市 民 的 需

要 。 因 此 ， 公 民 黨 認 為 政 府 必 須 針 對 已 完 成 的 項 目 ， 為 當 時 受 影

響 的 住 戶 作 深 入 及 詳 細 的 追 縱 調 查 ， 以 認 知 他 們 現 時 的 生 活 環

境 、 社 區 網 絡 等 改 變 ， 是 否 符 合 現 時 《 策 略 》 內 的 方 針 ， 藉 此 探

究 《 策 略 》 的 檢 討 方 向 。  

 

2.  在過往的重建工作中，受 影 響 居民享有地區的權利，未有得到尊

重和回應。他們曾經為社區的進步作出不少貢獻，令社區得以成

熟發展，受到社會重視，這些付出並非數字可以量化。但政府在

執行重建工作時，卻無情地將他們驅逐出生活多年的社區。因此

《 策 略 》 內 的 賠 償 政 策 ，必須尊重受影響居民享有該社區的權

利，從而作出更合理的賠償。  

 

3.  政 府 在 市 區 重 建 中 的 角 色 不 應 彷 照 私 人 發 展 商 般 ， 只 執 行 收 購 、

拆 卸 、 重 建 等 工 序 。 市 區 重 建 區 作 為 公 共 機 構 ， 理 應 扮 演 「 促 進

者 」 的 角 色 ， 讓 民 間 擁 有 策 動 市 區 重 建 的 權 利 ， 並 為 他 們 作 出 專

業 支 援 ， 消 除 他 們 在 過 程 中 的 疑 慮 。 若 遇 上 有 業 主 因 財 政 困 難

時 ， 當 局 更 應 考 慮 為 業 主 借 貸 ， 協 助 他 們 完 成 市 區 重 建 工 作 。 即

使 政 府 有 必 要 主 導 重 建 項 目 時 ， 亦 應 該 為 受 影 響 居 民 提 供 更 多 重

建 模 式 作 選 擇 。  

 

4.  市 區 重 建 項 目 的 設 計 應 該 重 視 街 頭 活 動 及 活 化 公 共 空 間 。 事 實

上 ， 過 去 的 市 區 重 建 工 作 著 重 於 執 行 條 文 內 的 細 節 ， 缺 乏 對 社 區

關 係 的 認 知 ， 因 此 重 建 項 目 的 設 計 往 往 未 能 適 切 地 回 應 民 間 需

要 。 就 此 ， 當 局 應 該 鼓 勵 市 民 共 同 參 與 市 區 重 建 工 作 ， 在 規 劃 中

體 現 「 還 地 於 民 」 的 精 神 ， 開 放 更 多 公 共 空 間 予 市 民 共 用 。  

 

5.  政 府 應 該 以 香 港 作 為 整 體 ， 全 盤 規 劃 市 區 重 建 工 作 ， 不 應 獨 立 地

處 理 單 一 重 建 項 目 。 市 建 局 的 責 任 在 於 活 化 社 區 結 構 ， 令 到 社 區

環 境 及 生 活 質 得 以 提 升 。 一 套 宏 觀 的 市 區 重 建 策 略 應 該 與 其 他 城

市 規 劃 政 策 同 時 落 實 ， 才 可 以 兼 顧 不 同 的 社 會 需 要 。 因 此 當 局 在

規 劃 未 來 的 市 區 重 建 項 目 時 ， 應 該 更 重 視 過 往 被 忽 視 的 原 素 ， 例



如 ： 規 劃 公 共 空 間 、 建 設 海 濱 長 廊 、 更 新 工 業 地 區 及 其 他 被 忽 視

的 用 地 、 環 保 建 設 及 文 化 保 育 等 。 當 局 在 檢 討 《 策 略 》 時 引 入 上

述 原 素 ， 社 區 才 得 以 更 全 面 地 發 展 。  

 

6.  現 時 的 市 區 工 作 受 制 於 市 建 局 財 政 自 給 的 政 策 ， 以 致 重 建 工 作 日

漸 商 業 化 ， 城 市 規 劃 遠 離 市 民 的 需 要 。 因 此 ， 政 府 應 該 就 財 政 資

源 和 城 市 規 劃 的 關 係 重 新 諮 詢 公 眾 ， 藉 此 檢 討 政 府 是 否 有 需 要 資

助 重 建 項 目 。 當 局 更 應 該 解 除 現 時 每 個 項 目 都 要 賺 取 利 潤 的 束

縛 ， 讓 市 建 局 可 以 從 各 個 項 目 之 中 互 相 調 配 財 政 資 源 。   

 

重 建 模 式  

現 時 當 局 「 推 土 機 式 」 的 重 建 發 展 模 式 ， 導 致 大 部 分 受 影 響 市 民 社

區 更 新 過 程 中 欠 缺 選 擇 ， 最 後 均 被 迫 遷 離 居 住 多 年 的 社 區 ， 既 有 的

人 際 網 絡 和 社 區 特 色 受 到 嚴 重 破 壞 。 公 民 黨 認 為 當 局 在 市 區 重 建 過

程 中 ， 應 該 履 行 「 以 人 為 本 」 的 精 神 ， 妥 善 地 保 存 本 土 文 化 及 社 會

網 絡 ， 在 發 展 密 度 和 公 共 空 間 中 取 得 平 衡 ， 並 考 慮 引 入 其 他 發 展 模

式 ， 如 ： 復 修 計 劃 等 。   

 

財 政 安 排  

受 制 於 「 財 政 自 給 」 的 要 求 ， 市 建 局 作 為 一 個 公 共 機 構 卻 與 一 般 私

人 發 展 商 無 異 ， 只 能 透 過 加 大 地 積 比 率 以 增 加 樓 面 面 積 ， 從 而 擴 大

利 潤 ， 忽 略 了 改 善 市 區 居 民 生 活 質 素 的 任 務 ， 更 不 能 達 致 「 以 人 為

本 」 的 理 想 目 標 。 公 民 黨 建 議 政 府 解 除 對 市 建 局 「 自 負 盈 虧 」 的 束

縛 ， 並 向 市 建 局 提 供 更 多 財 政 支 援 ， 或 在 土 地 使 用 事 宜 方 面 賦 予 市

建 局 更 大 彈 性 。  

 

賠 償 政 策  

《 策 略 》 規 定 「 收 購 行 動 應 在 項 目 獲 核 准 後 ， 而 有 關 土 地 復 歸 政 府

所 有 前 進 行 」 。 在 這 種 有 違 正 常 市 場 規 律 的 「 先 規 劃 後 收 地 」 模 式

下 ， 重 建 遙 遙 無 期 ， 即 使 受 影 響 居 民 最終按 樓 齡 7 年 的 假 設 單 位 的

價 值 獲 得 補 償 額 ， 但 由 於 樓 價 隨 着 發 展 而 颷 升 ， 該 筆 補 償 額 在 絕 大

部 分 情 況 下 不 足 以 購 買 同 區 的 相 若 單 位 。 就 此 ， 公民黨建議政府檢

討「 先 規 劃 後 賠 償 」 的 規 定 ， 並 引 入 更 靈 活 的 賠 償 方 式 ， 例 如 ： 樓

換 樓 、 鋪 換 鋪 、 讓 受 影 響 業 主 有 優 先 機 會 購 買 居 屋 或 重 建 發 展 後 的

單 位 。  

 

 



與 民 共 議  

為 了 妥 善 保 存 地 區 特 色 及 社 區 網 絡 ， 當 局 應 該 確 保 持 份 者 能 夠 透 過

從 下 而 上 的 機 制 參 與 市 區 重 建 工 作 ， 落 實 社 區 規 劃 制 度 ， 鼓 勵 相 關

專 業 人 士 在 早 期 諮 詢 階 段 介 入 ， 協 助 整 合 各 界 人 士 對 社 區 更 新 的 意

見 ， 真 正 實 行 由 下 而 上 的 全 民 規 劃 ； 並著力 維 持 具 社 區 特 色 的 文 化

及 經 濟 活 動，以 保 留 社 區 內 原 有 的 規 劃 格 局、社 會 網 絡 及 生 活 面 貌 。 

 

社 會 影 響 評 估  

社 工 在 市 區 重 建 過 程 中 扮 演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現 時 前 線 社 工 隊 的 人

手 嚴 重 不 足 ， 難 以 應 付 龐 大 的 重 建 工 作 。 當 局 應 該 增 加 社 工 隊 的 資

助，支 援 他 們 的 專 業 服 務。為 了 避 免 社 工 隊 因 角 色 衝 突 而 影 響 工 作 ，

公 民 黨 建 議 市 建 局 可 考 慮 設 立 獨 立 基 金 ， 並 從 基 金 撥 款 予 社 工 隊 。

同 時 ， 公 民 黨 建 議 強 化 社 工 隊 的 功 能 ， 在 重 建 工 作 中 做 好 社 會 影 響

評 估 及 往 後 的 追 踪 調 查 ， 以 評 估 市 區 更 新 在 長 遠 方 面 對 有 關 業 主 和

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
 

公 民 黨  

2009 年 4 月 15 日  

 


